
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分署　函
機關地址：臺南市楠西區密枝里70號
聯 絡 人：葉式芬
連絡電話：07-6166137#1535
電子信箱：dd650100@wrasb.gov.tw
傳　　真：07-6169270

 

受文者：本分署計畫科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水南工字第1130602532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資格標開標結果通知書113-TSDP-01.pdf 

主旨：檢送本分署「臺南海水淡化廠統包工程第一期暨代操作維
護」資格標開標結果通知書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政府採購法第51條第2項辦理。

 

正本：國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、經濟部水利署、本分署計畫科(均含附件)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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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計畫科

1136900929



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分署 

資格標開標結果通知書 

 

案號：113-TSDP-01 

工程名稱：臺南海水淡化廠統包工程第一期暨代操作維護 

開標日期：113年 5月 13日 

數量摘要：包含下列各項之設計、備料（材料及設備等）、

施工、安裝、完工檢驗、試運轉，及完工後為期

25年（15年+得後續擴充 10年）之代操作維護工

作。包含但不限於下列各項： 

(一)取排水管工程：包括取排水工、取排水管及

取水站等。 

(二)前處理及海水淡化設施：須滿足第一期產水

需求，包含前處理設施及 RO機組等。 

(三)海淡水清水池：須滿足全期產水需求，總容

量 ≥ 80,000 立方公尺，海淡水清水池係用

以儲存 RO產水，其中設置礦化設備（如礦化

池）以調整 pH值及 LSI值。 

(四)其他土建工程：包括變電站、淡化廠房及管

理中心等。 

(五)排水設施：包括放流池、pH調整池及排放泵

等。 

(六)廢水處理設施：生活污水處理設施等。 

(七)機電設備、廠內各連通管線、儀控及監視系

統。 

(八)雜項工程：包括地質改良、整地、大門、側

門、圍牆、給排水系統、景觀池、廠區道路、

停車場、全區景觀、植栽（含移植）及環境

整理等。  

 

註：貴公司所投標封經本分署審查結果：合格 

填發日期：113年 5月 


